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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027F17-1《人身保險經紀人試題解析攻略》勘誤表 

適用於【二版 2017/01/25】 

頁數 勘誤處 原文 更正 說明 

保險

法規

P.134 

第 24 題 

解析 

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2 條： 

二、所屬公司：指保險業、保險代理人公司及保

險經紀人公司。 

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2 條： 

三、所屬公司：指保險業、保險代理人公司及保

險經紀人公司及銀行。 

內容 

更正 

保險

法規

P.135 

第 31 題 

解析 

團體一年定期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第 12 條： 

身故保險金受益人的指定及變更，以被保險

人的家屬或其法定繼承人為限。 

團體一年定期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第 20 條： 

身故保險金受益人的指定及變更，以被保險

人的家屬或其法定繼承人為限。 

條號 

更正 

保險

法規

P.168 

第 21 題 

解析 

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10 條： 

業務員有異動者，所屬公司應於異動後五日內，

依下列規定向各有關公會申報： 

一、登錄事項有變更者，為變更登錄。 

二、業務員受停止招攬行為之處分者，為停止招

攬登錄。 

三、業務員有、死亡、喪失行為能力、終止合約、

或其他終止招攬行為之情事者，為註銷登錄。 

四、業務員有第七條、第十三條或第十九條撤銷

之情事者，為撤銷登錄。 

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情形，業務員應向原所屬公

司繳銷登錄證。前項第三款業務員之異動日，應

以業務員辦妥異動手續日為準。 

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10 條(105 年 4 月 6 日修

正)： 

業務員有異動者，所屬公司應於異動後五日內，

依下列規定向各有關公會申報： 

一、登錄事項有變更者，為變更登錄。 

二、業務員受停止招攬行為之處分者，為停止招

攬登錄。 

三、業務員有第七條、死亡、喪失行為能力、終

止合約、或其他終止招攬行為之情事者，為

註銷登錄。 

四、業務員有第七條、第十三條或第十九條撤銷

之情事者，為撤銷登錄。 

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情形，業務員應向原所屬公

司繳銷登錄證。前項第三款業務員之異動日，應

以業務員辦妥異動手續日為準。 

修法 

更新 

保險

法規

P.168 

第 24 題 

解析 

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2 條： 

二、所屬公司：指保險業、保險代理人公司及保

險經紀人公司。 

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2 條： 

三、所屬公司：指保險業、保險代理人公司及保

險經紀人公司及銀行。 

內容 

更正 

保險

法規

P.183 

第 6 題 

解析 

保險業辦理電子商務應注意事項第七點： 

保險業得以網路投保方式銷售之人身保險商

品種類如下： 

(一)旅行平安保險及其附加之實支實付型醫

療保險。 

(二)傷害保險及其附加之實支實付傷害醫療

保險。 

(三)定期人壽保險 

(四)實支實付型健康保險 

前項財產保險商品之要保人與被保人以同一

人為限，每張保單主附約合計年繳保費不得

高於新臺幣五萬元 

(1) 依保險業辦理電子商務應注意事項第六點規

定，產保險業除下列項目外，得辦理財產保險

商品之網路投保： 

A.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非為自然人者。 

B. 含傷害保險或健康保險之綜合保險、附加保

險或附加條款者。但第七點第三項之險種不

在此限。 

C. 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非為同一人者。但要保人

為其七歲以下之未成年子女投保旅遊不便

保險，不在此限。 

D. 每張保單主附約年繳保險費合計超過新臺

幣十萬元者。 

內容 

更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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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數 勘誤處 原文 更正 說明 

(2) 依 105 年修正前保險業辦理電子商務應注意事

項第七點規定，保險業得辦理網路投保之人身

保險商品種類如下： 

A. 旅行平安保險及其附加之實支實付型醫療

保險。 

B. 傷害保險及其附加之實支實付型傷害醫療

保險。 

C. 定期人壽保險。 

D. 實支實付型健康保險。 

(3) 依 105 年修正後保險業辦理電子商務應注意事

項第七點規定，保險業得辦理網路投保之人身

保險商品種類如下： 

A. 旅行平安保險及其附加之實支實付型醫療

保險。 

B. 傷害保險及其附加之實支實付型傷害醫療

保險。 

C. 定期人壽保險。 

D. 實支實付型健康保險。 

E. 傳統型年金保險。 

F. 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。 

G. 保險年期不超過二十年及歲滿期不超過七

十五歲之生死合險。 

H. 小額終老保險。 

（註：105 年修正後，本題已為舊法舊題型，僅

供參考。） 

保險

法規

P.200 

第 2 題 

解析 

保險法第 29 條第二項： 

保險人對於由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

損害，負賠償責任。但保險契約內有明文限制者，

不在此限。 

保險人對於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過失所致之損

害，負賠償責任。但出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

意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保險法第 29 條第一、二項： 

I.保險人對於由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

之損害，負賠償責任。但保險契約內有明文限制

者，不在此限。 

II.保險人對於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過失所致之

損害，負賠償責任。但出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

之故意者，不在此限。 

項次 

更正 

保險

法規

P.201 

第 4 題 

解析 

(A) 保險法第 60 條： 

保險遇有前條情形，得終止契約，或提議另定

保險費。要保人對於另定保險費不同意者，其

契約即為終止。但因前條第二項情形終止契約

時，保險人如有損失，並得請求賠償。 

(A) 保險法第 60 條： 

保險遇有前條情形，得終止契約，或提議另定

保險費。要保人對於另定保險費不同意者，其

契約即為終止。但因前條第二項情形終止契約

時，保險人如有損失，並得請求賠償。 

項次 

更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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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數 勘誤處 原文 更正 說明 

保險人知危險增加後，仍繼續收受保險費，或

於危險發生後給付賠償金額，或其他維持契約

之表示者，喪失前項之權利。 

(B) 保險法第 119 條： 

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，而保險費已付足一年以

上者，保險人應於接到通知後一個月內償付解

約金；其金額不得少於要保人應得保單價值準

備金之四分之三。 

償付解約金之條件及金額，應載明於保險契

約。 

(C) 保險法第 116 條第四項&第五項： 

保險契約所定申請恢復效力之期限，自停止效

力之日起不得低於二年，並不得遲於保險期間

之屆滿日。保險人於前項所規定之期限屆滿

後，有終止契約之權。 

(D) 保險法第 116 條第一項： 

人壽保險之保險費到期未交付者，除契約另有

訂定外，經催告到達後屆三十日仍不交付時，

保險契約之效力停止。 

保險人知危險增加後，仍繼續收受保險費，或

於危險發生後給付賠償金額，或其他維持契約

之表示者，喪失前項之權利。 

(B) 保險法第 119 條： 

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，而保險費已付足一年以

上者，保險人應於接到通知後一個月內償付解

約金；其金額不得少於要保人應得保單價值準

備金之四分之三。 

償付解約金之條件及金額，應載明於保險契

約。 

(C) 保險法第 116 條第五項&第六項： 

保險契約所定申請恢復效力之期限，自停止效

力之日起不得低於二年，並不得遲於保險期間

之屆滿日。保險人於前項所規定之期限屆滿

後，有終止契約之權。 

(D) 保險法第 116 條第一項： 

人壽保險之保險費到期未交付者，除契約另有

訂定外，經催告到達後屆三十日仍不交付時，

保險契約之效力停止。 

保險

法規

P.201 

第 6 題 

解析 

○2 保險法第 116 條第一項： 

人壽保險之保險費到期未交付者，除契約另有訂

定外，經催告到達後屆三十日仍不交付時，保險

契約之效力停止。 

○3 保險法第 120 條第二項： 

以保險契約為質之借款，保險人應於借款本息超

過保單價值準備金之日之三十日前，以書面通知

要保人返還借款本息，要保人未於該超過之日前

返還者，保險契約之效力自借款本息超過保單價

值準備金之日停止。 

○2 保險法第 116 條第一項： 

人壽保險之保險費到期未交付者，除契約另有訂

定外，經催告到達後屆三十日仍不交付時，保險

契約之效力停止。 

○3 保險法第 120 條第三項： 

以保險契約為質之借款，保險人應於借款本息超

過保單價值準備金之日之三十日前，以書面通知

要保人返還借款本息，要保人未於該超過之日前

返還者，保險契約之效力自借款本息超過保單價

值準備金之日停止。 

項次 

更正 

保險

法規

P.202 

第 9 題解析 

保險法第 143-1 條第二項： 

安定基金由各保險業者提撥；其提撥比率，由主

管機關審酌經濟、金融發展情形及保險業承擔能

力定之，並不得低於各保險業者總保險費收入之

千分之一。 

保險法第 143-1 條第三項： 

安定基金由各保險業者提撥；其提撥比率，由主

管機關審酌經濟、金融發展情形及保險業承擔能

力定之，並不得低於各保險業者總保險費收入之

千分之一。 

項次 

更正 

保險

學

P.15 

保險事業組

織 

第 1.點 

1.保險法第 136 條： 

保險業之組織，以股份有限公司或合作社為

限。 

1.保險法第 136 條： 

保險業之組織，以股份有限公司或合作社為限。

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，不在此限。非保險業不得

兼營保險業務。  

內容 

更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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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數 勘誤處 原文 更正 說明 

保險

學

P.20 

資金運用之

來源與限制 

第 1~2 行 

資金運用之限制：詳如保險法第 146 條 

保險公司依據保險法第 146 條得投資項目及

限制如下表： 

資金運用之限制：詳如保險法第 146 條以下 

保險公司依據保險法第 146 條以下得投資項目及

限制如下表： 

增字 

保險

學

P.65 

第 32題解析 

保險法第 4 條： 

代理人分財產保險代理人及人身保險代理

人。 

代理人依其代理人保險業家數分為專屬代理

人及普通代理人；專屬代理人以代理人特定

一家保險業為限，普通代理人得代理二家以

上之保險業。 

(1) 依 103 年修正前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第 4 條規

定： 

代理人分財產保險代理人及人身保險代理人。 

代理人依其代理保險業家數分為專屬代理人

及普通代理人；專屬代理人以代理特定一家保

險業為限，普通代理人得代理二家以上之保險

業。 

(2) 依 103 年修正後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第 4 條規

定： 

代理人分財產代理人及人身代理人。 

代理人代理一家以上保險業經營或執行業

務，應即通知所代理之保險業。 

（註：103 年修正後，本題已為舊法舊題型，僅

供參考。） 

修法 

更新 

保險

學

P.82 

第 39 題 

解析 

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第三

條： 

保險業董（理）事會應訂定經營政策及處理

程序，並對建立及維持適當而有效之內部控

制及稽核制度負最終之責任。 

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第三

條： 

保險業內部控制制度，應經董﹙理﹚事會通

過。董﹙理﹚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

明者，保險業應將異議意見連同經董﹙理﹚

事會通過之內部控制制度送各監察人；修正

時，亦同。並應配合經濟環境發展、法規及

財務業務作業流程之變更，定期檢討修正之 

修法 

更新 

人身

風險

管理

P.55 

第 37 題 

解析 

(1)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單示範條款甲型： 

指年金給付開始時，以當時之年齡、預定利率

及年金生命表換算定額年金。 

(2)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單示範條款乙型： 

指年金給付開始時，以當時之年齡、預定利率、

宣告利率及年金生命表計算第一年年金金額，

第二年以後以宣告利率及上述之預定利率調整

各年度之年金金額。 

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費率相關規範第 1 條： 

(1)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單示範條款甲型： 

指年金給付開始時，以當時之年齡、預定利率

及年金生命表換算定額年金。 

(2)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單示範條款乙型： 

指年金給付開始時，以當時之年齡、預定利率、

宣告利率及年金生命表計算第一年年金金額，

第二年以後以宣告利率及上述之預定利率調整

各年度之年金金額。 

新增法

條標題 

人身

保險

行銷

P.35 

擬答(一) 

表格 

第 5 行 

以創造 以創造銷售量達成公司利潤 

增字 

 


